
元智大學管理學院德新傢俱─唯吾德馨獎助學金設置辦法 

109.02.18 一Ｏ八學年度第十五次 EMBA 班務行政會議通過 

109.03.17 一 0 八學年度第九次管院主管會議通過 

第一條 管理學院（以下簡稱本院）校友黃盛銘樂善好施，為協助清寒優秀學

生順利完成學業，鼓勵勤學向上精神，特捐贈設置「元智大學管理學

院德新傢俱─唯吾德馨獎助學金」（以下簡稱本獎助學金）。 

第二條 申請資格條件： 

一、 本院大學部一至四年級在學學生。 

二、 境遇特殊（如低收入戶或家境清寒、身心障礙學生或子女、家中

突遭急難變故或其他特殊原因等）。 

三、 前一學期學業全班排名前 50%，且操行平均 80 分以上。 

四、 由師長或主任推薦。 

第三條 申請檢附資料： 

申請者需填具申請表乙份，並檢附下列資料影本： 

一、前一學期成績單、師長推薦函、成績表現優異或具代表性事蹟之

相關證明各乙份。 

二、戶口名簿影本、自傳、家庭財務證明:全戶申報所得稅證明、低收

入戶證明、免交所得稅證明、家中突遭變故說明、或其他有利證

明之文件。 

第四條 申請程序與審核方式： 

本獎助學金每學期於公告時間內提出申請，經本院主管會議審核通過

後核發獎助學金。 

第五條 本獎助學金金額及名額：每學期頒發總金額 50,000 元整，每名以頒給

10,000 元為原則，對於家庭經濟狀況特別困難，經師長或主任推薦之

補助最高 30,000 元整。 

第六條 本辦法經本院主管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
元智大學管理學院    學期德新傢俱─唯吾德馨獎助學金申請書 

學號  主修  戶籍住址  

姓名  生日 年  月  日 通訊地址  

年級  班別  連絡電話  

刻苦力學自述或特殊表現： 

 

學業成績 操行成績 

上學期  學年  上學期  學年  

下學期  平均 下學期  平均 

師長推薦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師長簽名： 

一、請師長就申請人之平時生活與學業成績表現是否符合「境遇特殊刻苦勤學精神」，加以簽註意見。 

境 遇 特 殊 狀 況  是 否 領 有 其 他 獎 助 學 金  

□低收入戶 

□家境清寒 

□家遭變故戶 

□其他特殊原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□ 未領有其他獎助學金 

□ 有             

附記： 一、必要時承辦單位得請求檢附其他相關證明。 

二、所填資料如經查證不實或拒予說明者，承辦單位得不受理其申請。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 申請人簽章： 



元智大學管理學院    學期德新傢俱─唯吾德馨獎助學金申請書 

家庭人口狀況  

稱謂 姓名 職業 服務單位 職稱 是 否 同 住  

父  
     

母  
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全戶總人數合計     人（不敷填寫請自行仿造浮貼） 

經濟狀況  

一、 收入狀況： 

就業人口有     員 

固定工作者       員，收入共          元 

臨時工作者       員，收入共          元 

領退休金         元 

二、負擔狀況： 

房租             元（需附租賃影本） 

三、突遭變故致經濟困難（需附詳細證明） 

□有         □無 

四、有無辦理就學貸款 

□有         □無 

五、打工 

□有     □無 

以上資料皆由本人填寫並與事實相符，如經查證不實或拒予說明者，承辦單位得不受理其申請。 

檢附文件清單  

1.□自傳（請概述家庭經濟狀況、期許此份獎學金對未來的幫助） 

2.□前一學年度成績單 

3.□低收入戶證明 □清寒證明 □助學貸款證明 □無 

4.□戶口名簿 □所得稅證明 □免繳所得稅證明 

5.□其他有利審查之文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 申請人簽章： 

 


